




泉台管教规〔2025〕 号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教育文体旅游局
[bookmark: _GoBack]关于公布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
清理结果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局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
根据《福建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219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泉政规〔2022〕3号）的规定，对2024年12月31日前以我局名义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现将清理结果公布如下：   
一、保留（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5件（详见附件1）；
二、宣布失效（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7件（详见附件2）。
宣布失效或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本通告公布之日起不再执行，不得作为行政管理依据。
特此通告。

附件：1．保留（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2．宣布失效（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教育文体旅游局
          2025年12月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保留（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共5件）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1
	泉台管教〔2019〕155号
	关于印发《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教育文体旅游局关于中小学名校长和骨干校长的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2
	泉台管教〔2022〕42号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教育文体旅游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外供餐管理的通知

	3
	泉台管教〔2022〕98号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教育文体旅游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泉州台商投资区学校体育场地试点向社会开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4
	泉台管教规〔2024〕1号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教育文体旅游局关于印发《泉州台商投资区基础教育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5
	泉台管教规〔2024〕2号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教育文体旅游局关于印发《泉州台商投资区中小学（幼儿园）名师工作室建设与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附件2

宣布失效（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共7件）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1
	泉台管教〔2017〕117 号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教育文体旅游局  中共福建省委泉州台商投资区工作委员会党群工作部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财政局关于印发《泉州台商投资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编外合同教师管理办法》的通知

	2
	泉台管教〔2014〕295号
	关于印发《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教育文体旅游局关于中小学教学名师、学科教学带头人、骨干教师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3
	泉台管教〔2017〕52号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教育文体旅游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后管理工作的通知

	4
	泉台管教〔2019〕132号
	 关于印发《泉州台商投资区文化志愿服务管理规定》的通知

	5
	泉台管教〔2022〕17号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教育文体旅游局关于印发《泉州台商投资区教育系统“八五”普法工作方案》的通知

	6
	泉台管教〔2022〕57号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教育文体旅游局关于印发泉州台商投资区单项体育协会规范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7
	泉台管教规〔2024〕3号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教育文体旅游局关于公布2024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告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教育文体旅游局
	2025年12月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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